
 

湖 北 省 卫 生 厅 

 

鄂卫函〔2009〕1 号 

省卫生厅关于 

做好护士执业注册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林区卫生局，部、省属医院： 

    为做好 2008 年护士执业注册工作，根据省卫生厅《关于印发

湖北省贯彻<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>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鄂卫发

〔2008〕68 号）精神，省卫生厅决定在 2009 年第一季度进行护士

执业注册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人员条件 

    （一）在 2008 年 5 月护理专业初级（士）考试中，成绩合格

者；或 2008 年 5 月 12 日前具有普通高等院校护理专业本科以上

学历者。 

    （二）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单位执业的。 

    （三）符合《湖北省贯彻〈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〉实施办

法》第四条规定的。 

    二、提交审核材料 

    （一）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 2 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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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1 份（身份证正反面印在一页

纸上）； 

    （三）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原件及

复印件 1 份； 

    2008年 5月 12日前具有普通高等院校护理专业本科以上学历

的免考者需提交毕业证书原件和学校统招统分计划表复印件（加

盖学校公章）。 

    （四）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 份； 

    （五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（含专科医院和中医院）出具的申

请人 6 个月内健康体检证明； 

    （六）医疗卫生机构拟聘用的相关材料（加盖医院公章）； 

    （七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复印件 1 份； 

    （八）正面免冠白底彩色 2 寸近照 1 张。 

    （三）工作程序 

    按《湖北省贯彻〈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〉实施办法》第七

条的规定办理。 

    三、办理时限 

    2009 年 3 月 31 日前。为保证注册工作顺利进行，各地在准备

好申请材料后，可提前与省卫生厅预约审核时间集中办理。 

    四、有关事宜 

    （一）湖北省行政区划内部队医疗卫生机构聘用的护士不在

地方申请护士执业注册。 

www.med126.com



    （二）通过了 2008 年 10 月护理初级（士）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的人员，办证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   （三）收费标准：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公布取

消和停止征收 100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8〕

78 号）的精神，护士执业注册只收取工本费 2 元／本，不再收取

注册费。 

    联 系 人：刘  璐    王  燕 

    联系电话：027—87823010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一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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